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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藥物回收處理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4年8月5

日以部授食字第1041404701號令訂定發布施行，原「藥物

回收作業實施要點」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

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、社團法人台灣

臨床藥學會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、台灣藥物臨床研究協會、台灣製藥工業

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

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製藥發展

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、各縣市衛

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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